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项目的管理，确

保项目运行的合法、合规、合理，实现项目的预期目标，维护基金会、捐赠方、

受赠方以及服务对象等相关方的合法权益，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北京华

宇公益基金会章程》以及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所有公益项目。

第二章 项目立项与审批

第三条 项目的立项与管理需遵循“择优支持、公正合理、公平创新”的原则，

符合基金会宗旨和章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项目的合理性、可行性、时效性以

及持续性。

第四条 项目的立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项目发起者或负责人、项目任务及内

容、项目工作计划、项目资金及其他有关条件等。项目的发起人或负责人需要提

交《项目立项报告》。

第五条 所有项目均需通过基金会秘书处审议，秘书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员审批，

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实施阶段。

第六条 重大项目需要上报理事会，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立项。

符合以下任一条件即可认定为重大项目：

① 项目年度预算超过 50 万元人民币；

② 项目预期受益（服务）人数超过 1000 人；

③ 项目年度预算超过当年度总预算的 20%。

第三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七条 项目负责人对项目实施进行全过程监管，负责整个项目的日常管理、检

查验收、定期汇报，确保项目按照计划有序推进、资金流转按预算进行、项目效

果按绩效输出。

第八条 项目年度计划应当作为年度内项目执行的基础，但不能因此而限制项目

的实施与发展；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出现新的项目机会或者项目关键因素发生重大

变化，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可适度对计划进行调整，并上报秘书处批准。重大项

目的重大变更应上报理事长审批，必要时应上报理事会审批。

第九条 项目组定期召开项目阶段性工作总结，及时向基金会秘书处汇报项目实

施进度以及绩效完成情况。

第十条 项目结束后，项目组应向秘书处提交项目总结报告，并由秘书处向理事

长及理事会报告。

第四章 项目资金管理

第十一条 基金会各部门应严格遵照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的相关规定，对项目

资金进行管理，各部门应严格执行项目资金预算，专款专用。

第十二条 项目的实施必须按照预算，实行资金报账制管理，每笔开支必须经

该项目指定负责人、秘书长或理事长中至少 1人审核批准后方能报销或垫付，确

保项目资金的合法、合理、规范、高效使用；原则上，对于一次性报销、预付、

支出 3万元以上的项目，必须由理事长审批。

第十三条 项目完成后，财务部门应向秘书处提交项目资金使用决算报告。

第十四条 对于项目完成后的资金结余，有协议约定的按照协议约定执行，无

约定的，可根据捐赠人意愿转为其他公益项目捐款或转为非限定性捐款。

第五章 项目的档案管理

第十五条 根据分类管理原则，项目档案由项目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结束后，

项目管理部门应在半年内将项目的全部档案交秘书处管理。



第十六条 项目档案应包括：立项及审批的有关文件、项目文本、项目进展的

有关资料、项目总结及评估报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等。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经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北京华宇公益基金会

2021 年 03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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